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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勸募申請 

一、活動計畫書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擁抱馨生、一路相伴」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服務及推廣計畫 

【活動計畫書】 

一、 目的 

  為籌募「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服務及推廣」經費新台幣貳佰伍拾

萬元，用以提供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法律訴訟輔導服務、喪葬及急難

救助服務、家庭生活扶助及就業、就學服務、醫療及長期照護服務，

以及心理創傷諮商輔導服務經費，以協助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解決困

境、撫平傷痛及重建生活，並推廣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觀念，提升社

會大眾的理解與支持。 

二、 緣起 

  近幾年來，幾起重大的犯罪被害事件發生，從鄭捷捷運殺人案、

小燈泡案、新店隨機殺人案、嘉義殺警案、長榮大學女大學生命案

等，以及多人傷亡的被害事件如八仙塵爆案、蝶戀花遊覽車事件、錢

櫃 KTV大火案等，使得犯罪被害人議題受到社會重視及廣泛討論，除

了讓犯罪行為人受到法律應有的制裁外，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稱馨

生人）在案件發生後，必須面對有關法律、生活、經濟及身心復原歷

程，應該給予協助、支持與保障。 

  本會為從事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之專責機構，自 88年成立以來，

致力於推動各項協助被害人的服務方案和措施，22年來服務超過 4萬

5千個被害家庭，提供服務超過 122萬人次，且隨著犯罪被害人保護及

權益保障觀念的提升，服務的發展趨向更加專業且多元化，並建構以

被害人為中心的服務模式。 

  本會為持續推動前述業務並獲得更加充裕的經費資源，呼籲社會

大眾一起加入支持「馨生人」的行列，本會將持續秉持協助犯罪被害

人及其家屬「解決困境」、「撫平傷痛」及「重建生活」的設立宗旨，

以專業服務、一路相伴、擁抱馨生的精神和被害人一起走過重建之

路。 

 

三、 活動經費 

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17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比例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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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勸募活動方式 

（一）平面宣傳：透過海報、DM、刊物印刷品等。 

（二）網路宣傳：透過本會自媒體，如官方網站、本會及各分會

Facebook粉絲專頁、Youtube、Instagram等社群平台。 

（三）通訊宣傳：透過本會及各分會主動寄發之電子郵件、LINE推播

訊息等。 

（四）媒體廣告宣傳：透過平面媒體、電子傳播媒體、公共場所刊登

廣告及製作勸募宣傳影片等。 

（五）活動宣傳：透過本會及各分會辦理實體活動(如發票募集、義賣

活動等)進行勸募宣導。 

（六）愛心商店宣傳：透過本會及各分會相關業務網絡單位或與愛心

店家合作，如放置募款箱(募集發票或零錢)，並隨箱附募款

DM。 

（七）透過多元捐款管道，包含信用卡、郵政劃撥、銀行匯款、ATM自

動櫃員機轉帳、超商代收等方式。 

 

五、 經費概算表 
項目 明細說明（單價及數量應載明） 金額 備註 

印刷品設計印刷費 請列出品向，含設計及印刷估 10 元×5,000 份 50,000   

宣傳影片 製作勸募宣傳影片，含：那些費用 100,000   

媒體廣告 平面、電子、公共場所刊登媒體廣告 140,000   

勸募箱製作費 募款箱成本約 400 元×200 個 80,000   

金流手續費 
支應包含 ATM 銀行轉帳、網路平台線上捐

款等手續費與服務費 
5,000   

合計 375,000 元整 

經費來源 
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募得比例支出，不足之數由本

會自籌支應。 

預定籌募金額 2,50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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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財物使用計畫書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擁抱馨生、一路相伴」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服務及推廣計畫 

【活動財物使用計畫書】 

一、 計畫目標 

  為籌募「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服務及推廣」經費新台幣貳佰伍拾

萬元，用以提供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法律訴訟輔導服務、喪葬及急難

救助服務、家庭生活扶助及就業、就學服務、醫療及長期照護服務，

以及心理創傷諮商輔導服務經費，以協助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解決困

境、撫平傷痛及重建生活，並推廣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觀念，提升社

會大眾的理解與支持。 

 

二、 工作內容及服務對象 

（一）工作內容 

1. 法律訴訟輔導服務： 

(1)以本會「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結合律師提供專業

法律協助。 

(2)安排律師提供撰寫法律訴訟文件、訴訟或程序代理。 

(3)提供法律訴訟程序所衍生相關費用補助。 

2. 喪葬及急難救助服務： 

(1)提供生活困頓者金錢或物資上應急的救助或資源。 

(2)協助辦理被害人死亡的出殯、埋葬等殯葬禮儀及費用補助

事宜。 

(3)協助安排適當短期居住處所、租屋或搬遷費用、安置期間

津貼等。 

3. 家庭生活扶助及就業服務： 

(1)協助維持其家庭生活基本功能，提供生活扶助費用。 

(2)補助參加職業技能培訓或運用職業訓練資源費用。 

4. 醫療及長期照護服務： 

(1)補助住院或門診者醫療自付費用。 

(2)補助進入長期照護體系前空窗或運用長期照護自付費用。 

5. 心理創傷諮商輔導服務： 

(1)以本會「諮商輔導方案」，結合心理師提供專業諮商輔導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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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排心理師提供個人諮商治療、心理輔導服務。 

6. 透過各式傳播媒介推廣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觀念。 

（二）服務對象 

1. 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之遺屬，包括父母、配偶、子女、祖父

母及兄弟姊妹。 

2. 因犯罪行為被害而受重傷者本人及其受影響的家屬。 

3. 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本人。 

4. 家庭暴力、人口販運、兒童或少年被害人本人。 

5. 前述服務對象的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其生活之人。 

 

三、 使用用途 

（一）支付安排專業人力，例如律師、心理師所需之費用。 

（二）資助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之費用，提供經濟支持。 

（三）補助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自付支出之費用，減輕經濟負擔。 

（四）辦理各式宣傳推廣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觀念之廣告費用。 

 

四、 預定經費使用期限 

110年 5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 

 

五、 預期效益 

（一）預計於 110年 5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期間，提供犯罪被

害人或其家屬服務 100件，服務 400人次。 

（二）接受「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畫」個案對於律師服務達滿意以上

程度達 90%以上（預計服務 34案，約 216人次）。 

（三）接受「諮商輔導方案」個案對於心理師服務達滿意以上程度達

90%以上（預計服務 10案，約 100人次）。 

（四）辦理各式宣傳推廣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觀念廣告 2支，觸及人

數達 100,000人次以上。 

 

六、 經費概算 
執行項目 明細說明 金額 備註 

法律訴訟補償

服務 

本會每年約提供被害人及其家屬代繕書狀、訴訟代理及訴

訟費用補助服務約 1,500 件，10,900 人次。  

1.律師代繕書狀費用：每件代繕書狀費約 5,000 元 x14 件  
570,000 

1.律師代繕書狀費

用及律師訴訟代理

費用用支給律師或

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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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律師訴訟代理費用：每件訴訟代理費約 30,000 元 x10 件 

3.被害人訴訟費用補助：每案補助約 20,000 元 x10 件 

2.被害人訴訟費用

補助支給被害人或

其家屬 

急難救助保護

服務 

本會每年約提供被害人及其家屬急難救助、喪葬及安置服

務約 430 件，1,400 人次。  

1.被害人緊急資助金：每人每月補助 6,000 元 x40 月/次 

2.被害人喪葬費用補助：每案補助約 50,000 元 x5 件  

3.被害人安置費用補助：每案補助約 10,000 元 x5 件 

540,000 

支給被害人或其家

屬 

家庭關懷重建

服務 

本會每年約提供被害人及其家屬生活扶助及職業訓練服務

約 2,700 件，5,000 人次。 

1.被害人生活扶助金：每人每月提供扶助金 3,000 元 x25

月/次 

2.被害人職業訓練補助：每案補助約 10,000 元 x3 件 

105,000 

支給被害人或其家

屬 

身心照護輔導

服務 

本會每年約提供被害人及其家屬醫療照護及心理師諮商輔

導服務約 2,500 件，6,500 人次。  

1.被害人醫療資助金：每案提供約 30,000 元 x10 件  

2.被害人照護補助金：每案補助 30,000 元 x10 件  

3.心理師諮商輔導費：每小時諮商費約 1,600 元 x100 小時 

760,000 

1.被害人醫療資助

金及被害人照護補

助金支給被害人或

其家屬 

2.心理師諮商輔導

費支給心理師或諮

商治療所 

行銷廣告費 
製作「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及「輔導成功案例」之廣告

影片、看板、印刷品等 
150,000 

依本會採購程序辦

理 

勸募活動之必

要支出（由募

得款項支付） 

1.印刷品設計印刷費(海報、DM、刊物等印刷品，含設計

及印刷，估每份 10 元×5,000 份)：50,000 元  

2.宣傳影片(製作勸募宣傳影片，含設計製作費、剪輯費、

雜支等費用)：100,000 元  

3.媒體廣告(平面、電子、公共場所刊登媒體廣告)：

140,000 元  

4.勸募箱製作費(勸募箱成本約 400 元×200 個)：80,000 元  

5.金流手續費(支應包含 ATM 銀行轉帳、網路平台線上捐

款等手續費與服務費)：5,000 元 

375,000 

請將所有由募得款

項支付的「勸募活

動必要支出經費項

目」，進行金額加

總後填入此欄位。  

(明細填寫於明細

說明) 

  合計 2,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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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公益勸募資訊 

一、活動詳細資訊 

一、 發起單位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二、 活動名稱 

 「擁抱馨生、一路相伴」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服務及推廣計畫 

三、 活動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101361484號 

四、 勸募活動起迄日期 

 110年 5月 1日至 111年 4月 30日  

五、 預定經費使用期限 

 110年 5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  

六、 勸募金額 

（一）預募金額：2,500,000元 

（二）實募金額：715,433元 

1.募得款：715,208元 

2.利息：2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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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公文 

（一）公益勸募申請許可之公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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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知各分會配合宣傳辦理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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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知各分會公益勸募活動截止之公文 

 

 

 
 



14 
 

參、 執行成果 

一、執行成果摘要表 

執行項目 
執行經費(元) 服務人次 

(件數) 
執行成果摘要 

備

註 公益勸募款 

法律訴訟補償
服務 

225,000 41 人次 

(19 件) 

一、執行時間： 

111 年 9-11 月 

二、執行分會： 

基隆分會 

三、執行成果： 

(1)受益分會： 

基隆分會 

(2)受益案數： 

計 19 案，共 41 人次 

(3)執行成果： 

服務項目 服務件數 金額 

代繕書狀 19 95,000 

訴訟代理 6 130,000 

總計 25 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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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執行經費(元) 服務人次 

(件數) 
執行成果摘要 

備

註 公益勸募款 

急難救助保護
服務 

210,000 19 人次 

(14 件) 

一、執行時間： 

111 年 9-11 月 

二、執行分會： 

苗栗及臺中分會 

三、執行成果： 

(1)受益分會： 

苗栗及臺中分會 

(2)受益案數： 

計 14 案，共 19 人次 

(3)執行成果： 

服務項目 服務件數 金額 

緊 急 資 助
金 13 192,000 

紓 困 緊 急
資助金 1 18,000 

總計 14 210,000 

 

 

 

家庭關懷重建
服務 

0 0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嚴峻，政府於

110 年 5 月 19 日至 110 年 7 月 26

日實施第三級防疫警戒，致許多必須

親自家訪瞭解的服務需求暫時無法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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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項目 
執行經費(元) 服務人次 

(件數) 
執行成果摘要 

備

註 公益勸募款 

身心照護輔導
服務 

280,000 39 人次 

(11 件) 

一、執行時間： 

111 年 8-11 月 

二、執行分會： 

苗栗及臺中分會 

三、執行成果： 

(1)受益分會： 

苗栗及臺中分會 

(2)受益案數： 

計 11 案，共 39 人次 

(3)執行成果： 

服務項目 服務件數 金額 

醫療協助 5 150,000 

照護協助 1 50,000 

諮商治療 1 12,600 

心理輔導 4 67,400 

總計 11 280,000 

 

 

 

勸募活動之必
要支出 

433 － 

印刷品設計印刷 
 

合計 715,433 
99 人次 
(44 件) 

 
 



17 
 

二、公益勸募募得款使用支出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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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明細統計表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金額 
項目 單價數量 

法律訴訟補

償服務 

代繕書狀 代繕書狀每件 5,000 元 x19

件=95,000 元 95,000 

訴訟代理 刑民事訴訟代理費每件

30,000 元 x4 件=120,000 元

調解代理費每件5,000元x2

件=10,000 元 

130,000 

急難救助保

護服務 

緊急資助金 緊急資助金每人每月 6,000

元，每人核發 3 個月為限：

6,000 元 x32 人次=192,000

元 

192,000 

紓困緊急資助金 紓困緊急資助金每人每月

6,000-12,000 元，每人核發

3-6 個月，每人核發 36,000

元為限：6,000 元 x3 人次

=18,000 元 

18,000 

身心照護輔

導服務 
醫療協助 

醫療費用補助每人 30,000

元 x5 人=150,000 元 
150,000 

照護協助 
照護費用補助每人 50,000

元 x1 人=50,000 元 
50,000 

諮商治療 
個別晤談鐘點費每小時

1,800 元 x7 小時=12,600 
12,600 

心理輔導 

個別輔導鐘點費每小時

1,800 元 x31.5 小時+與其他

款 別 分 攤 金 額 800 元

=57,500 元 

案件審查費 8,900 元 

心理輔導初評費用 1,000元 

67,400 

勸募活動之

必要支出 

印刷品設計印刷費 美術用紙一批 
433 

合計 71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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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效益達成情形 

效益指標 達成情形 

預計於 110 年 5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提

供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服務

100 件，服務 400 人次。 

本計畫募得款項為 71 萬 5,433 元，為目標數額 28.6%，故依

比例以 29 件，服務 115 人次為預期效益，實際服務 44 件 99

人次，件數達成率為 152%，人次達成率為 86%。 

接受「一路相伴法律協助計

畫」個案對於律師服務達滿

意以上程度達 90%以上（預

計服務 34 案，約 216 人

次）。 

110 年 5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接受「一路相伴法

律協助計畫」個案對於律師服務達滿意以上程度達 97.22%。 

接受「諮商輔導方案」個案

對於心理師服務達滿意以上

程度達 90%以上（預計服務

10 案，約 100 人次）。 

110 年 5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接受「諮商輔導方

案」個案對於心理師服務達滿意以上程度達 96.45%。 

辦理各式宣傳推廣犯罪被害

人權益保障觀念廣告 2 支，

觸及人數達 100,000 人次以

上。 

本計畫募得款項為 71 萬 5,433 元，為目標數額 28.6%，故所

募得金額以提供個案服務為主，行銷廣告改以本會自製靜態

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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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推廣宣傳 
一、公益勸募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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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益勸募箱 

↑於 110 年 11 月 18-22 日放置在《2021 馨生公益市集》活動服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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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馨希望電子報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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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會社群平台露出 

（一）本會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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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官方 FACEBOOK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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